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关于2015级师范类
专转本学生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通知

各院（部）： 

现将2015级师范类专转本学生是否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科阶段与专科阶段所学专业或专业方向一致的，不需要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证书考试。例如，在大专和本科阶段所学的都是学前教育专业，则不需要参加学前教育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在大专和本科阶段所学的都是小学教育（语文），则不需要参加小学语文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余皆类推。

二、本科阶段与专科阶段所学专业或专业方向不一致的，需要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例如，在专科阶段学的是小学教育（音乐），而本科阶段学的是学前教育，则要参加学前教育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又如专科阶段学的是小学教育（语文），而本科阶段学的是小学教育（数学），则需要参加小学数学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余皆类推。

请各院（部）精心组织本单位已经过现场确认的2015级专转本学生认真备考，以便顺利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报名成功的考生于10月26日-31日在报名网上下载并打印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准考证，按准考证上的要求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周六)。未经过现场确认的学生请作好下次参考准备。

请各院（部）务必通知到每位学生。其他相关事宜可与教务处教务科联系（025-8375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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